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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建立健全天然气上下游

价格联动机制的通知
（征求意见稿）

各市发展改革委：

为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部署要求，进一步完善天然

气价格形成机制，促进终端销售价格灵敏反映市场供需变

化，保障安全稳定供应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现就建立健全天然

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联动范围

天然气终端销售价格由燃气企业采购价格（含运输费

用，下同）和配气价格组成。上下游价格联动是指实行政府

价格管理的终端销售价格（含税，下同）和燃气企业采购价

格（含税，下同）联动，当燃气企业采购价格变化时，终端

销售价格同向变化。燃气企业采购价格按照采购的全部气源

价格加权平均确定。对有多家燃气企业且执行统一定价的地

区，采购价格按所有企业采购价格加权平均确定。

企业采购价格明显高于市场公允价格时，可不予联动或

降低联动标准。市场公允价格可参考周边地区或气源结构相

似区域的采购价格、根据当地主要气源平均门站价格变动情

况的推导价格、上海和重庆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发布的燃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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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采购价格。

当合同外气源采购价格对本地区终端销售价格影响较

大时，可按照用户自愿委托的原则，对合同外购气量实行代

购代销价格政策，其购销价差不得高于本地区配气价格。

（二）联动周期

非居民用气终端销售价格的地区原则上按月度或季度

联动，居民用气终端销售价格可按半年或一年联动，由各地

结合实际具体确定。

（三）联动方式

可采取终端销售价格与上期实际采购价格或当期预测

采购价格进行联动。低价气源优先保障居民用气。首次建立

联动机制时，终端销售价格=加权平均采购价格+配气价格。

联动机制建立后，终端销售价格=上期终端销售价格+价格联

动调整金额。

按实际采购价格联动的，应严格审核燃气企业购气合同

和发票，根据企业实际发生的采购成本计算采购价格。价格

联动调整金额=（计算期含税加权平均采购价格-上期含税加

权平均采购价格）/（1-供销差率）±上期应调未调金额。

按预测采购价格联动的，应根据燃气企业已签订合同明

确的未来天然气购进数量、价格情况和往年同期用气需求情

况等，对采购价格进行合理预测。同时，建立偏差校核机制，

对预测价格与实际采购价格的差异部分，纳入后期联动统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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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虑。价格联动调整金额=（计算期含税加权平均采购价格-

上期含税加权平均采购价格）/（1-供销差率）±上期应调未

调金额及偏差金额。

供销差率按照上一年度燃气企业实际供销差量确定，最

高不超过 4%。

（四）幅度限制

终端销售价格应坚持平稳从紧原则合理调整。对非居民

用气终端销售价格，可结合实际设置单次上调幅度上限，下

调幅度不限。对居民用气终端销售价格，可考虑当地居民承

受能力并参考近年调价情况，原则上第一阶梯价格单次上调

不得超过每立方米 0.4元，下调幅度不限，避免过度增加居

民用气负担。

当天然气市场价格持续大幅上涨，可能对居民正常生活

和经济平稳运行产生严重不利影响时，应暂时中止联动。本

期应调未调金额，可纳入后期联动统筹考虑或分期逐步实

施。

配气价格调整时，终端销售价格相应调整，不受联动机

制限制。

（五）联动程序

首次建立居民联动机制的，要依法履行听证等程序，依

据已经生效实施的联动机制调整具体价格水平时，可不再开

展定价听证。已依法履行听证程序、建立联动机制的地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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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对照修改完善，广泛征求意见，报当地人民政府同意。各

地联动机制可由市价格主管部门牵头统一建立。

各地应综合考虑当地气源特点、用户结构和市场情况，

合理优化实施联动的工作流程，报当地人民政府同意后，可

在规定调整金额或幅度内，由价格主管部门按机制直接调整

终端销售价格，提高联动时效。

二、建立健全价格信息公开制度

燃气企业要及时向当地价格主管部门报送采购合同、结

算票据、加权平均采购价格等天然气采购信息，在门户网站、

营业场所等定期公开气源采购批次、采购量、采购单价、加

权平均采购价格等信息，及时向用户提供需要了解的采购气

源相关信息。

各地价格主管部门应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调

整的终端销售价格，适时对燃气企业公开的价格信息抽查，

必要时聘请第三方机构核查，对拒不公开或虚假公开的，可

视情采取约谈、通报、责令限期整改等措施。

三、探索建立燃气企业激励约束机制

鼓励各地探索建立标杆采购价格等激励约束机制，推动

燃气企业积极优化采购渠道、降低采购价格。当实际采购价

格高于标杆采购价格时，高出部分不疏导；当实际采购价格

低于标杆采购价格时，低于标杆采购价格部分由燃气企业与

用户分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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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有关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要高度重视，压实责任，认真研

究论证、履行程序，有序开展工作，保障机制顺畅运行。

（二）加强兜底保障。鼓励各地通过财政补贴、给予一

定免费气量等方式保障低收入家庭基本生活用气需求。要督

促燃气企业严格落实政策，坚决兜牢民生底线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引导。要积极开展政策解读，宣传天然

气价格联动机制的重要意义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，解决群众

合理诉求。

（四）加强价格监管。要配合有关部门严肃查处燃气企

业擅自提高销售价格、违规收取燃气工程安装费、串通涨价

等行为，维护市场秩序。指导燃气企业妥善做好价格变动前

后抄表结算，确保不因气价调整额外增加居民用户燃气费支

出。

辽宁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4年 月 日


